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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通過「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15年至118年)」草案
持續精進性別主流化措施、營造性別平等之友善司法環境
[bookmark: _Hlk226468832]司法院於昨（9）日召開「人權與兒少保護及性別友善委員會」第18次會議，由代理院長謝銘洋主持。本次會議聚焦於「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13至114年」成果報告，並通過為期4年之「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15年至118年)」草案。
[bookmark: _Hlk226446896][bookmark: _Hlk226448216]司法院自113年啟動「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本次會議針對前開實施計畫所提交之「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表（113-114年）」，提請與會委員討論並提出建言。報告內容分別從強化性別意識培力、逐步建立性別統計指標並進行性別分析、精進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完善性別友善措(設)施、持續更新性別平等專區官網資訊等五大面向審視現階段推動成果，呈現司法院推動性別平等政策之具體成效。
謝銘洋指出，本次會議通過為期4年之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係奠基於司法權特性之性別主流化工具，持續精進司法行政措施之性別平等與司法之平等近用，以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本次實施計畫草案納入重點，包含增加性別刻板印象及偏見的辨識、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等多元課程議題，及強化調解委員、程序監理人等司法輔助人員之性別意識培力訓練等。此外，將持續精進性別暴力案件之司法措施，並研議策進被害人司法近用方案，接續推動例行性、長期性的性平政策，並定期滾動式檢討，以實現性別正義之目標。
　　司法院指出，人權保障與兒少保護及性別友善是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石，計畫實施以來，持續強化司法人員性別意識培力等相關教育訓練，並建置相關性別統計、性別分析，逐一完善本院暨所屬各機關之性別友善措（設）施。司法院將持續透過人權與兒少保護及性別友善委員會的跨領域專業諮詢，落實各項人權與性別平等指標，營造友善無性別歧視之司法環境，展現司法落實人權保障、性別平等及兒少保護之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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